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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飞行视角的运输机场运行

保障能力反馈工作机制

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运输机场运行管理的主动性，充分发挥飞行

员群体作用，从飞行视角及时识别并反馈机场运行安全隐患以及

运行效率、规划设计、机组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机场保

障能力，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民用机场管理条

例》《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

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于飞行视角的机场运行保障能力反馈工作机制

（以下简称工作机制）目的是鼓励飞行人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方式，反馈与机场相关且不属于强制报告的信息，并通过管理

相关人员反馈信息，促进机场运行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运输机场 （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

分，以下简称机场）基于飞行视角的运行信息反馈、分析、处理

和应用等。

第四条 工作机制应当遵循自愿反馈、开放包容、属地管

理、注重实效的原则，同时加强与航空安全自愿报告系统、安全

信息共享平台的信息共享、联动，共同营造积极主动的安全文化

氛围。

第五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 （以下简称机场司）负责建

立、完善本工作机制，并对机制实施情况进行统一监督管理。

第六条 民航地区管理局 （以下简称管理局）负责督促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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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做好相关人员反馈信息涉及问题的整改或工作改进，协

助做好结果的核实和确认工作。

第七条 机场司委托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以下简称航

科院）具体负责相关人员反馈信息的收集、分析，以及跟踪问题

整改或工作改进。

第八条 相关人员反馈信息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

线上依托飞友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飞友科技）“飞常准”

APP业内版的 “云报告”模块 （以下简称 “云报告”）。飞友科技

协助航科院做好信息收集、分类工作，建立人员反馈信息的线上

跟踪渠道，及时将问题整改或工作改进情况反馈相关人员。同

时，指派专业团队持续做好系统改进和运行技术支持。

线下依托中国民航飞行员协会 （以下简称飞行员协会）通过

走访调研、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形式，不定期收集整理人员反

馈信息，并反馈航科院。同时，将线下反馈信息涉及的相关机场

问题整改或工作改进情况反馈相关人员。

第九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主动关注 “云报告”上航科院推

送的人员反馈信息，及时处理涉及本场问题的整改和工作改进，

对有异议的反馈信息进行解释说明，并通过 “云报告”统一回复

问题整改结果、整改方案或解释说明。

机场相关驻场单位应当认真处理涉及本单位的有关信息，配

合机场管理机构做好整改结果、整改方案或解释说明等回复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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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地方政府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机场管理机构应当积极协

调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完成问题整改。

第二章 反馈信息处理

第十条 相关人员通过 “云报告”反馈信息后，飞友科技应

当主动识别，按照机场运行安全、规划设计、运行效率、机组服

务等类别归类，航科院原则上应当每日对信息归类情况核实确

认，必要时调整归类结果。

第十一条 当识别到涉及跑道道面破损、沉降，目视助航设

施运行不正常，跑道侵入风险等与跑道安全相关的较为紧急问题

时，飞友科技应当及时推送给航科院和相关机场管理机构。航科

院收到紧急问题后，核实问题的完整性、准确性，必要时在飞友

科技协助下，联系相关人员补充完善信息。信息核实无误后，航

科院通过 “云报告”推送给相关管理局，并报机场司。机场司通

过管理局督促相关机场管理机构加快整改。管理局做好整改跟踪

和结果确认，并督促相关机场管理机构通过 “云报告”及时回复

整改结果。

第十二条 当识别为除第十一条所述之外的运行安全类非紧

急问题和其它类别的问题时，相关单位一般按照以下程序处理：

（一）航科院在飞友科技协助下，核实问题完整性和准确性，

必要时联系相关人员补充信息，并通过 “云报告”推送给相关管

理局和机场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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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场管理机构收到推送信息的10个工作日内，会同相

关驻场单位判断人员反馈信息是否属实，提交问题处理意见，包

括整改结果、整改方案或解释说明。

确认属实后，可以立即整改或改进的，应当立行立改，并提

交整改结果。难以立即整改和改进的，应当制定方案，明确整改

或改进措施、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确保后续整改到位。问题不

属实或存在误解的，机场管理机构通过 “云报告”解释说明，反

馈至相关人员。如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对相关问题做销号处理；

如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经航科院核实评估后 （必要时经机场司

审核同意），做出处理意见。

（三）航科院应当及时评估问题整改结果，必要时由相关管

理局协助验证确认。经评估，完成整改的，对相关问题做销号处

理。未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应当及时退回相关单位继续整

改，如存在异议，相关机场管理机构可以通过 “云报告”提交解

释说明向管理局申诉，经管理局认可后，航科院对相关问题做销

号处理。

第十三条 问题整改完成后，飞友科技通过 “云报告”将结

果推送至反馈信息的人员。

第十四条 飞行员协会将线下收集的人员反馈信息录入 “云

报告”，后续工作流程参照第十条、十一条、十二条的相关程序

和要求执行。线下问题整改完成后，飞友科技通过 “云报告”将

结果推送至飞行员协会，飞行员协会将结果反馈至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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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反馈信息分析、应用

第十五条 航科院应当每月对相关人员反馈信息的处理情

况、共性问题等进行统计梳理，将处理不及时的问题报机场司。

机场司通过管理局督促机场管理机构或驻场单位加快处理、整

改，直至问题销号。

第十六条 航科院应当每半年汇总有关机场相关人员反馈信

息的处理以及问题整改情况，在规定时限内报相关管理局，作为

运输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综合评估中综合管理类有关指标的评

估依据。

第十七条 对于反馈信息积极且发现问题精准的人员，由机

场司视情择优授予 “机场运行观察员”称号。

对于恶意反馈不实信息年度累计3次以上的人员，纳入 “恶

意反馈黑名单”，取消其信息反馈资格。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机场司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试运行，2024年7月1日起

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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